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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余宙潭 蒋杰

一场民间借贷纠纷中，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言之凿凿，

一方坚称“一分钱没拿到”，另一方则表示“全部给了”，到

底谁说谎了？

近日，宁波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运用心理测试（即

测谎）支持市中级法院，认定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中的上诉

人（原审被告）赵某和李某、被上诉人吴某（原审原告）、原

审第三人王某及证人周某等5人均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当

事人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构成虚假诉讼，同时

结合各方妨碍司法公正、扰乱诉讼秩序的不同程度，对五

人分别作出罚款2万至5万元的决定。

至此，这场历时3年历经5次司法程序的案件终得圆

满解决。

旷日持久的民间借贷纠纷

2009年，赵某和李某夫妇向王某出具借条，向王某借

款50万元，并约定月利率为2%，吴某和周某夫妇在借条

担保人处签字。2017年，王某在该借条上出具收条，载明

吴某担保代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90万元。

2018年，吴某将赵某和李某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其代

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是，在这场官司中，赵某和李某称，向

王某借款时，借条是出具了，钱一分也没拿到；而担保人吴某、

周某和借款人王某都表示，50万元借款以现金形式全部交

付。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决赵某和李某应向吴某支付全部借款

本金及利息。赵、李二人不服，向宁波中院提起上诉。

2019年，宁波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吴某可

能涉嫌虚假诉讼罪，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其起诉并将此案移

送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认为吴某没有虚假诉讼的犯罪

事实，此案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

2020年，吴某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宣判后，赵

某和李某再次上诉到中院。

从2018年第一次起诉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日

益激化，当事双方屡次发生冲突，都坚决拒绝调解。

测谎后她说出真相

面对僵持的局面和信誓旦旦的双方当事人，承办法官提

出运用测谎技术辅助办案。赵某、李某和吴某均表示愿意。

随后，承办法官通过宁波市检法两家共同防范和打击

虚假诉讼合作机制，向宁波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发出测

谎申请。接到申请后，该中心的心理测试专家向承办法官

充分了解案情、当事人背景资料及被测对象的心理、生理

条件，就争议焦点等相关情况进行沟通，并据此拟定了测

试方法和测试题目。

赵某首先来到宁波市检察院办案区接受测试。谈起

案情，她表现得逻辑清晰，言谈得体，颇为镇定。与她充分

交流沟通后，主测人就心理测试程序和技术方面的有关问

题向赵某作了解释说明，按标准程序进行了激励测试，并

现场展示测试图谱。此举的目的，是让赵某真切感受到，

只要说谎，就一定会产生自己主观无法控制的心理生理变

化和反应，通过科学仪器和设备记录下来后，与诚实反应

进行比较和分析后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

此时，赵某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长久的沉默之后，

她向主测人坦陈，“我想把真正的事实说出来，但现在还没

想好，需要回去再和家人商量一下。”主测人回复：“这是你

的权利，你可以回去考虑，想好了再来。”

到了李某约定的测试时间，他和妻子赵某一起来

了。赵某说，真相其实是这样的：她和吴某是朋友，但

并不认识王某，“当初是吴某提出让我出面向王某借

钱，吴某来担保，但实际我和丈夫只借了30万元，其余

20万元是吴某借的，交付当天我拿了王某交给我的30

万元现金就离开了，其余20万元肯定是在场的吴某和

周某夫妇拿了。”

主测人员随即对这一陈述进行了心理测试，分析结果

显示：被测人赵某对设问的陈述真实。李某对案件的陈述

与赵某一致，对他的测试图谱也显示：他对设问的陈述真

实。测试结束，赵某和李某主动联系承办法官，当即去法

院就新证言做了笔录。

5名当事人都在说谎

接下来，就剩下吴某的陈述了。吴某十分健谈，一直

坚持交付当天他亲眼看到赵某拿走了50万元。

测试中，通过对焦点问题的询问，屏幕上的曲线起起

伏伏，微妙的变化一一显示，吴某对相关案情的认知活动

和情绪体验逐步转化为可观测的生理表征。测试后，主测

人认为吴某不诚实回答的可能性很大，并随即与其进行了

测后谈话。

在经历长时间心理交锋后，吴某最终表示认可测试结

果，但解释说当时那20万元是他妻子周某拿走的。

事后，承办法官就案件事实分别询问了吴某和周某，

他们均认可20万元由周某收取。

至此，真相大白，涉案的5名当事人当时都在说谎！

经过审理，宁波中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赵某和李某

对涉案5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的支付情况进行虚假陈述，

故意隐瞒收到部分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吴某虚假陈述赵

某和李某收到全部借款，导致一审法院二次作出错误判

决；原审第三人王某虚假陈述向赵某交付现金50万元，又

出具收条认可吴某代偿借款本金50万元，导致一审法院

作出错误判决；证人周某虚假陈述赵某和李某收到全部借

款，导致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5人的行为均扰乱诉讼

秩序，构成虚假诉讼，应予处罚。考虑到他们妨碍司法公

正、浪费司法资源的程度不同及综合案情，宁波中院对赵

某和李某作出罚款5万元的决定，对吴某、王某和周某分

别作出罚款5万元、3万元和2万元的决定。

近日，宁波中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上诉人赵某和李

某应支付被上诉人垫付本金和垫付利息合计80余万元。

偷狗被处罚

张某养了一条母狗，2020年11月上旬，他找到柯某的

养殖场，想借柯某养的大黄狗配种。对此，柯某明确拒绝。

谁知，当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不死心的张某再次来到

柯某的养殖场，偷偷用小货车将柯某养的一条公狗偷走，

并藏匿于自家养殖塘。

次日早上，柯某发现狗被盗后立即寻找，经多方查找，

4日后才在张某所有的一处偏僻养殖塘将狗找回。柯某

随即报警，张某匆匆从自己的养殖塘处逃离。

经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这条公狗价值1410元。

张某到派出所投案，并向柯某赔礼道歉，取得了柯某

的谅解。

2021年9月，三门县公安局以张某盗窃柯某养殖场中

的一条公狗为由，决定给予张某行政拘留二日的行政处罚。

提起行政诉讼

张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由台州

中院指定天台法院进行异地管辖审理。

在诉状中，张某有了另一番说辞。他表示，2020年11

月上旬，他带着自家养的一条母狗前往柯某家中，请求柯

某出借公狗配种，但柯某表示拒绝。当月中旬，他再次带

狗前往柯某家，见柯某家中无人，就准备自行让狗配种，无

奈未成功。张某称，他正准备驾车离去时，柯某养的大黄

狗突然挣脱铁链，主动跳进车厢跟随去了他家。张某认

为，柯某家的公狗是因为发情主动跟随到自己家中的，自

己主观上确无盗窃他人公狗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盗窃

公狗的行为，公安机关认定盗窃系事实认定错误，由此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证明，从案发到柯某找回狗的

期间，张某从未告知过柯某相关的情况，张某仅仅在第一

次前往时告知柯某自己是哪里的人，但并没有告知具体姓

名、地址，也没有留下何时归还狗的任何线索。被盗的狗

找回时，狗牌丢失、项圈完好。

庭审中，法院组织张某及诉讼代理人确认案发当晚卡

口记录中张某驾车从案发现场返回时必经路口的照片，确

认被盗狗是被拴在车上带离的。

天台法院一审认为，张某未经财产所有权人同意，秘

密将他人所有的一条公狗栓走，侵犯了他人合法的财产权

益。张某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且不能对其

所实施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该主张也违背社会公众一般

认知，所实施的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

被告公安机关认定张某实施盗窃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

罚，结合原告取得了被害人谅解情节，对张某作出行政拘

留二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

法定程序，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张某随后向台州中院提起上诉，中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心理测试仪 测谎现场

偷公狗给自家母狗配种

被行政处罚后，他将公安机关诉至法院
通讯员 周优优 本报记者 高敏

为了给自家的母狗配种，去偷别人家的公狗，结果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二日，这样的处罚该不该？

经天台法院一审、台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这起因不服偷狗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近日终于落下帷幕，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笔50万元的借款，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法官决定测谎，发现5名当事人都在说谎

延伸阅读

2021年年底，宁波市检法两家联合出台《关于在防

范和打击虚假诉讼中运用心理测试技术的工作指引

（试行）》，为探索应用心理测试技术走出了一条新路。

本案是宁波检法合作，运用心理测试技术防范和打击

虚假诉讼的一次尝试和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宁波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共计运用

心理测试技术协助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办理和各级法院

审理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案件83件170人。在众多疑难

复杂案件中，心理测试技术多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高效甄别各方陈述的真伪，挖掘案件中隐藏的

真相，打破了因证据缺乏、讼争不止的僵局，取得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